

附件8  花蓮港務局火災處理作業要點

壹、依據：

    交通部花蓮港務局災害防救業務計畫。

貳、目的：

    為迅速搶救港區火災，發揮港區消防整體力量，確保港埠設施及
港埠作業人員生命安全。

參、作業重點：

一、港區局部區域火災事故之現場自行處理。

 二、大規模火災災害之區域動員。

 三、港埠設施緊急搶修、區域警戒管制。

 四、船舶緊急拖離。

肆、任務區分：

1、 現場指揮官：

    統一指揮火場救災、警戒、並與支援單位協調相關救災事宜。

2、 港務組：

（1） 綜合通報與連繫。

（2） 倉棧、船舶火災派遣消防船施救。

（3） 船舶疏散、疏泊及船席調度。

3、 供應組：

（1） 行政庶務支援與公關相關事項。

（2） 新聞發佈與攝影。

4、 消防組：

（1） 火場搶救部署、人命救助。

（2） 劃定火場警戒區。

（3） 災情回報及請求支援。

5、 防護組：

（1） 指揮火場警戒及維持治安勤務。

（2） 火場週邊道路交通管制及疏導。

（3） 保持火場現場完整以利火場勘查鑑定。

6、 鑑識組：

    火場事故現場災情評估調查存證及安全相關事宜。

7、 安環組：

    船舶火災後油污染之防止、清除。

8、 棧埠組：

    督導倉儲物資、船舶貨物緊急疏運卸載及人力、機具支援搶
救。

9、 工程組：

    廠房、倉庫、辦公廳舍之搶救及車輛機具支援。

伍、作業程序：

1、 本局聯絡中心接獲港區發生火災及爆炸意外事件，除即報告港務長、局長、副局長外，聯絡中心應優先通報港務消防隊、港警局勤務指揮中心。

2、 港務消防隊接獲港區發生火災及爆炸意外事故通報，除即出動消防車輛攜帶消防器材前往現場救災外，並應與港警局勤務指揮中心、本局港務組聯絡中心相互通報保持聯繫。

3、 火災及爆炸現場指揮官初期由現場作業主管擔任，港務消防隊消防車抵達後現場指揮官移由消防隊長或其帶隊主管擔任，並視災情選定適當位置開設成立臨時指揮站，統一指揮執行緊急應變措施，防止災情擴大。

4、 視災情狀況，港務消防隊聯繫花蓮縣消防局及臨近消防隊及電力、自來水以及相關救護單位配合之援救災，必要時依由本局依兵力支援協定通報國軍兵力與國家搜救指揮中心協助救援。

5、 應變處理任務編組之動員，依本局災害防救業務計畫規定，執行應變處理任務。

6、 災情重大搶救作業現場指揮，由到達現場之主管單位最高階者擔任之。

7、 發生災害現場作業單位災後應提出事故報告，並由消防隊會同港警局及本局政風室負擔進行災害原因勘查與鑑定。

陸、本要點如有未盡事宜，得隨時修訂之。

柒、本要點自發布日起實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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